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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9-08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9 年 4月 30 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

药”）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公司实

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及刘悉承先生之配偶邱晓微女士，与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控股”）签署了《控制权收购协议》；南方同正、海南华

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同实业”）、刘悉承先生签署了《表决权让渡协议》；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医药控股签署了《“17 同正 EB”定向转让意向协

议》。 

本次交易后，医药控股通过华同实业间接持有公司 296,989,889 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 22.23%，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400,660,181 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取得海南海药控股权。 

为了顺利推进本次控制权变更事宜，2019 年 12 月 11 日，南方同正将其持

有的华同实业 100%股权质押给医药控股。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月 6日、8 月 30日、9 月 20日、9 月 30日、

10月 15 日、2019 年 12 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控制权收购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关于签署控制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关于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与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出资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

进展公告》、《关于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

进展公告》、《关于签署控制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关于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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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出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

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南方同正的通知，南方同正与华同实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分别签署了《关于<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终

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华同

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药股份转让的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深

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以

下简称“债务转移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甲方：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 

（一）《终止协议》 

鉴于： 

1、甲乙双方于 2019 年 9月 19 日签署了《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以下简称“原出资协议”），约定甲方以其所持部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及以该等股份质押式回购形成的负债对乙方出资的相关事宜；并于 2019 年 11

月 29日签署了《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原出

资补充协议”）对出资方式进行了修改。 

2、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拟解除《原出资协议》及《原出资补充协

议》并终止《原出资协议》及《原出资补充协议》约定的资产包出资相关事宜。 

为此，双方就解除《原出资协议》及《原出资补充协议》的有关事宜，达成

本终止协议，以兹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终止合意 

双方一致同意，自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签署的《原出资协议》及《原

出资补充协议》即行终止，不再执行。 

第二条 违约责任 

双方确认，双方在《原出资协议》及《原出资补充协议》项下不存在任何争

议或纠纷，双方互相不承担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或其他责任。 

第三条 签署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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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终止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 

甲方拟根据《控制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将其所持海南海药 203,029,776 股无

限售流通股（以下称“目标股份”）转让给乙方。 

据此，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目标股份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目标股份转让 

（1）甲方同意按照本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

受让甲方所持目标股份。 

（2）双方同意，目标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 6.19 元/股，目标股份的转让

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25,675.4313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陆佰柒拾伍

万肆仟叁佰壹拾叁元）。 

（3）双方同意分步进行目标股份的转让，甲方首先将 107,999,799 股海南

海药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8.08%）转让给乙方；甲方后续将 95,029,977 股

海南海药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7.11%）转让给乙方，最终实现甲方将

203,029,776 股海南海药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15.2%）转让给乙方的目标。

上述目标股份转让的最终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31 日。 

2、税费承担 

甲乙双方确认：因本股份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税费，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3、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股份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双方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本股份转让协议进行调整的，或者根据监管

部门的监管意见需要对本股份转让协议进行调整的，双方同意变更/调整本股份

转让协议。 

（3）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协议终止本股份转让协议。 

（三）《债务转移协议》 

医药控股拟收购海南海药控制权事宜，有关各方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签署了

《控制权收购协议》，就甲方将其所持海南海药 203,029,776 股无限售流通股及

以该等股份质押式回购形成的负债（包括本金和利息，以下称“目标负债”）以

股东出资或转让的方式注入新设 SPV 公司，医药控股拟通过收购 SPV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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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取得海南海药控制权及相关合作事宜与安排进行了约定。乙方系为实施《控

制权收购协议》而设立的 SPV 公司。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目标负债转移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债务转让 

1.1 甲方同意按照本债务转移协议约定将目标负债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承

接甲方的目标负债。目标股份转让给乙方的同时对应目标负债部分即由乙方承担。 

1.2 双方同意分步进行目标负债的转让，本债务转移协议生效后，甲方首先

将以 107,999,799 股海南海药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8.08%）质押式回购形成

的负债转让给乙方（简称“第一部分目标负债”）；甲方后续将 95,029,977 股海

南海药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7.11%）质押式回购形成的负债（简称“第二部

分目标负债”）转让给乙方，最终实现全部目标负债转让给乙方。上述目标负债

转让的最终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日。 

1.3 双方同意，甲方应就乙方承接目标负债向乙方支付债务转让对价为第一

部分目标负债（截至第一部分目标负债转让之日的本金加利息）和第二部分目标

负债（截至第二部分目标负债转让之日的本金加利息）之和。 

（2）税费承担 

因本债务转移协议而产生的税费，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3）生效、变更与终止 

3.1 本债务转移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2 双方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本债务转移协议进行调整的，或者根据监管部

门的监管意见需要对本债务转移协议进行调整的，双方同意变更/调整本债务转

移协议。 

3.3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协议终止本债务转移协议。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执行中所涉及相关事项还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

行合规性确认、相关债权人同意等相关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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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证券报》，相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一）《终止协议》 

（二）《债务转移协议》 

（三）《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